附件三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

入册评分标准

机构名称：  
	考核

因素
	具体因素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自评情况
	自评得分
	初核分

	（一）专业水准（40分）
	1.专业能力测试
	20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说明：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指登记的经营范围包含破产清算服务的事务所、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是指重庆市人民政府根据相关规定设立或授权的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同。

考核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人所报破产事务团队成员中随机抽取20%的人员（四舍五入）参加专业能力测试。如果按上述比例计算不足2人的，随机在该团队中抽取2人参加测试。被抽取的人员未参加测试，其得分为0。
专业能力测试满分100分，测试范围包括与办理破产、强制清算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文书规范、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本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等。

参加测试人员的平均分×20%=本项得分。

计分方法：
【破产事务团队成员人数】×20%得出参加测试人数（四舍五入）。由本院在报名机构提供的破产事务团队成员名单中随机摇号选出参加测试的人选，不足2人的，应有2人参加测试。被抽取的人员未参加测试，其得分为0。

【参加测试人员的平均分】×20%得出相应分值。
	
	   
	

	
	
	35
	考核对象：税务师事务所

考核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人所报破产事务团队成员中随机抽取20%的人员参加专业能力测试。如果按上述比例计算不足2人的，随机在该团队中抽取2人参加考试。

专业能力测试满分100分，测试范围包括与办理破产、强制清算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文书规范、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本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等。

参加测试人员的平均分×35%=本项得分。

计分方法：
【破产事务团队成员人数】×20%得出参加测试人数（四舍五入）。由本院在报名机构提供的破产事务团队成员名单中随机摇号选出参加测试的人选，不足2人的，应有2人参加测试。被抽取的人员未参加测试，按0分计算。

【参加测试人员的平均分】×35%得出相应分值。
	
	   
	

	
	2.年度评估排名
	15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现名册内机构近三年年度履职评估合格且排名前10的，按每年年度得分的5%计分；排名11至20的，按每年年度得分的4.5%计分；排名21至30的，按每年年度得分4%计分；排名31至40的，按每年年度得分3.5%计分；排名41至50的，按每年年度得分3%计分；排名51至60的，按每年年度得分2.5%计分；排名在60之后的，按每年年度得分2%计分。

计分方法：

【年度排名得分】×【根据排名顺序确定得分权重5%、4.5%、4%、3.5%、3%、2.5%、2%】得出当年排名权重得分。

【2020年年度排名权重得分】+【2021年年度排名权重得分】+【2022年年度排名权重得分】得出相应分值。
	2020年排名：  
2020年得分：   
2020年排名权重得分：   
2021年排名：   
2021年得分：   
2021年排名权重得分：   
2022年排名：   
2022年得分：   
2022年排名权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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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章、著作
	3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自2017年1月9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发表的文章、著作可列入本项计分。

（1）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独立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的，每篇计0.1分；作为第一作者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的，每篇计0.08分；作为第二作者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的，每篇计0.05分；其他与他人合作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的，每篇计0.02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分。

（2）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独立在法学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每篇计1分；作为第一作者在法学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每篇计0.8分；作为第二作者在法学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每篇计0.5分；其他与他人合作在法学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破产、强制清算类论文，每篇计0.2分。

（3）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独立出版破产、强制清算方面专著的，计3分；作为第一作者出版破产、强制清算方面专著的，计2分；作为第二作者出版破产、强制清算方面专著的，计1分；其他与他人合作出版破产、强制清算方面专著的，计0.5分。

前述（1）（2）（3）项得分最高不超过3分。

以上发表文章或者著作的作者工作机构变动的，以作者现在所在机构计分。

计分方法：

（1）【独立发表省部级以上非核心期刊文章数】×0.1+【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省部级以上非核心期刊文章数】×0.08+【作为第二作者发表省部级以上非核心期刊文章数】×0.05+【其他与他人合作发表省部级以上非核心期刊文章数】×0.02得出相应分值。最高不超过1分。

（2）【独立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1+【作为第一作者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0.8+【作为第二作者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0.5+【其他与他人合作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数】×0.2得出相应分值。
（3）【破产有关专著独著数】×3+【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破产有关专著数】×2+【为第二作者发表破产有关专著数】×1+【其他与他人合作发表破产有关专著数】×0.5得出相应分值。

前述（1）（2）（3）最高不超过3分。
	（1.1）独立在省部级非核心刊物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1.2）作为第一作者在省部级非核心刊物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1.3）作为第二作者在省部级非核心刊物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1.4）其他与他人合作在省部级非核心刊物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2.1）独立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2.2）作为第一作者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2.3）作为第二作者独立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2.4）其他与他人合作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相应文章数：   
得分：   
（3.1）独立完成相应专著数：   
得分：   
（3.2）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相应专著数：   
得分：   
（3.3）作为第二作者完成相应专著数：   
得分：   
（3.4）与他人合作完成相应专著数：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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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专业人员数
	2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中，具有法律执业资格、注册会计师资格的，每人计1分；具有中、高级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经济师、造价师资格的，每人计0.5分；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或初级会计师职称的，每人计0.25分；本机构专职从业人员中，具有IPO经验的，每人计0.25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

同一人员具有若干会计师职称（资格）的，仅按最高分项加分。

计分方法：
【法律执业资格人数】×1+【注册会计师资格人数】×1+【中、高级会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经济师、造价师资格】×0.5+【会计从业资格证或初级会计师人数】×0.25+【IPO经验人数】×0.25得出相应分值。此项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

计分限制：律师事务所中具备法律执业资格的人数不计分；会计师事务所中具备会计类资格的人数不计分；税务师事务所中具备税务师资格的人数不计分；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法律执业资格、注册会计师资格超过1人的人数才计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法律执业资格、注册会计师、评估师资格超过1人的人数才计分。
	①法律执业资格人数：   
②注册会计师人数：   
③高级会计师人数：   
④中级会计师人数：   
⑤税务师资格人数：   
⑥评估师人数：   
⑦经济师人数：   
⑧造价师人数：   
⑨具有会计从业资格或初级会计师人数：   
⑩IPO经验人数：   
得分：   
证明材料在提交的资料第（    ）册第（    ）页
	   
	

	（二）办理企业破产或者强制清算相关业务经验（20分）


	1.办理破产和强制清算案件数
	15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17年1月9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作为管理人或者清算组成员办理破产案件或者强制清算案件的，每件计0.2分。机构专职人员曾在其他机构作为管理人或者清算组主要经办人员（一个案件不超过2人）办理强制清算或者破产案件的，每件计0.1分。

计分方法：
【2017年1月9日旧存破产、强制清算案件数】+【2017年1月9日至2023年4月30日新收破产、强制清算案件数】得出【办案数量】

【本机构办案数量】×0.2+【本机构人员在其他机构作为主要人员办案数量】×0.1得出相应分值，本项与下一项合计最高不超过15分。

注：主要经办人员指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及1名该机构或者案件审理法院出具说明认可的主要经办人员。机构与案件审理法院意见不一致的，以案件审理法院意见为准。
	①办理破产案件数：   
②办理强制清算案件数：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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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办理自行清算和改制数量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17年1月9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接受委托，协助公司、企业自行清算，已清算完毕并办理注销登记，或者接受委托，协助公司、企业完成兼并重组、企业改制，已完成相关工作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每件次计0.1分。

计分方法：

【办理自行清算、协助改制等案件数】×0.1得出相应分值，本项与上一项合计最高不超过15分。
	①接受委托，办理自行清算数：   
②接受委托，办理兼并重组、企业改制数：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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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典型案例
	5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17年1月9日至2023年5月10日期间，作为管理人、清算组成员办理的破产、强制清算案件或者破产、强制清算衍生诉讼案件被评为省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年度典型案例、重庆破产法庭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中级人民法院典型案例、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省部级单位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国家级单位典型案例，分别计0.5分、1分、1分、2分、3分。机构专职人员曾在其他机构作为管理人或者清算组主要经办人员（一个案件不超过2人）办理前述案件的，每件分别计0.25分、0.5分、0.5分、1分、1.5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5分。
    计分方法：
本机构【省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年度典型案例数】×0.5+【重庆破产法庭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数】×1+【中级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数】×1+【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省部级单位典型案例数】×2+【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国家级单位典型案例数】×3+【本机构人员在其他机构作为主要人员办理案件获省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年度典型案例数】×0.25+【本机构人员在其他机构作为主要人员办理案件获重庆破产法庭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数】×0.5+【本机构人员在其他机构作为主要人员办理案件获中级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数】×0.5+【本机构人员在其他机构作为主要人员办理案件获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省部级单位典型案例数】×1+【本机构人员在其他机构作为主要人员办理案件获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国家级单位典型案例数】×1.5,得出相应分值，本项最高不超过5分。
	机构：

①省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年度典型案例数：   
②重庆破产法庭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数：   
③中级法院典型案例数：  
④高级法院或省部级典型案例数：   
⑤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国家级典型案例数：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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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执业业绩和能力（18分）


	1.成立年限
	3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机构依法成立3年以下的，计1.8分；每增加1年增计0.3分（增加部分不足1年按比例折算）。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3分。

    计分方法：
超过3年的，1.8+（【成立年限】-3）×0.3得出相应分值，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3分。
	成立时间：   
成立年限：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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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机构年均收入
	10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考核内容：

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机构年平均收入（以纳税凭证为准）在500万元以下的，计6分；每增加500万元，增计1分（增加部分不足500万按比例折算）。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0分。

计分方法：

[（【2020年收入】+【2021年收入】+【2022年收入】+【2023年截至4月30日收入】）]÷3.33计算出年均收入。

年均总收入大于500万元的，6+[（【年均收入】-500）÷500]×1得出相应分值，本项最高不超过10分。
	①2020年收入：   
②2021年收入：   
③2022年收入：   
④2023年截至4月30日收入：   
年均收入：   
得分：   
证明材料在提交的资料第（    ）册第（    ）页
	   
	

	
	
	
	考核对象：

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

考核内容：

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的机构年平均收入（以纳税凭证为准）在300万元以下的，计6分；每增加200万元，增计1分（增加部分不足200万按比例折算）。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0分。

计分方法：

[（【2020年收入】+【2021年收入】+【2022年收入】+【2023年截至4月30日收入】）]÷3.33计算出年均收入。

年均总收入大于300万元的，6+[（【年均收入】-300）÷200]×1得出相应分值，本项最高不超过10分。
	①2020年收入：   
②2021年收入：   
③2022年收入：   
④2023年截至4月30日收入：   
年均收入：   
得分：   
证明材料在提交的资料第（    ）册第（    ）页
	   
	

	
	
	
	考核对象：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的年平均收入（以纳税凭证为准）在1亿元以下的，计6分；每增加2000万元，增计1分（增加部分不足2000万按比例折算）。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0分。

计分方法：

[（【2020年收入】+【2021年收入】+【2022年收入】+【2023年截至4月30日收入】）]÷3.33计算出年均收入。

年均总收入大于1亿元的，6+[（【年均收入】-10000）÷2000]×1得出相应分值，本项最高不超过10分。
	①2020年收入：   
②2021年收入：   
③2022年收入：   
④2023年截至4月30日收入：   
年均收入：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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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均年收入
	3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人均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的，每增加25万元（增加部分不足25万按比例折算），得0.5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3分。

计分方法：
[（【2020年人均收入】+【2021年人均收入】+【2022年人均收入】+【2023年截至4月30日人均收入】）]÷3.33计算出人均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大于25万元的，[（【年均总收入】-25）÷25]×0.5得出相应分值，本项最高不超过3分。
	①2020年人均收入：   
②2021年人均收入：   
③2022年人均收入：   
④2023年截至4月30日人均收入：   
人均年收入：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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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受表彰情况
	2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机构受表彰表扬情况：

①获省部级表彰的，0.2分/次；

②获国家级表彰的，0.5分/次；

③在担任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成员、破产管理人过程中，因表现突出受到高、中级人民法院或省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表扬或嘉奖的，0.2分/次；

④在担任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成员、破产案件管理人过程中，因表现突出受到全国级表彰的，0.5分/次。

以上①②③④项得分最高不超过2分。

计分方法：
【获省部级表彰次数】×0.2+【获国家级表彰次数】×0.5+【办理破产受中高级法院、省部级单位表彰】×0.2+【办理破产受国家级表彰】×0.5，本项最高不超过2分。
	①省部级表彰数：   
②国家级表彰数：   
③因办理破产、强制清算受中高院、省部级表彰数：   
④因办理破产、强制清算受全国表彰数：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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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机构规模（17分）
	1.机构人数或公司资本
	5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申请加入第一分册的机构专职人员人数20人以上的，计3分，超过20人的，每增加1人增计0.1分。申请加入二分册的机构专职人员人数10人以上的，计3分，超过10人的，每增加1人增计0.1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5分。

计分方法：
一分册：3+（【机构人数】-20）×0.1得出相应分值，最高不超过5分。

二分册：3+（【机构人数】-10）×0.1得出相应分值，最高不超过5分。

说明：本项所称机构专职人员，律师事务所中指专职律师；会计师事务所中指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中指执业税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中指具备劳动关系的工作人员。
	机构专职人员数：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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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对象：

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

考核内容：

申请加入管理人名册（包括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的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的，计3分，每实缴50万元（含），增计0.5分（实缴部分不足50万按比例折算）。分支机构申请加入管理人名册（包括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的，其总所（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的，计3分，每实缴50万元（含），增计0.5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5分。

计分方法：
3+（【实缴注册资本】÷50）×0.5得出相应分值，最高不超过5分。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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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破产事务团队人数
	10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破产事务团队成员5人以上的，计6分，每增加1人增计0.2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0分。

计分方法：

6+（【破产事务团队人数】-5）×0.2得出相应分值，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0分。
	破产事务团队成员人数：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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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执业场所面积
	1.5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有固定执业场所但面积在200平米以下的，计1分；每增加50平米增计0.1分（增加部分不足50平米按比例折算）。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计分方法：
1+[（【执业场所面积】-200）÷50]×0.1得出相应分值，此项得分最高不超过1.5分。
	是否有固定执业场所：   
场所面积：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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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执业场所所有权归属
	0.5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执业机构对固定执业场所享有所有权的，计0.5分；办公场所由股东或合伙人无偿提供的，计0.25分。本项得分最高不超过0.5分。

登记在本机构名下的自有房屋，需提交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租赁房屋，需提交租赁合同以及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载明的房屋坐落与注册地不一致的，除提交合同以外，还需提交能够证明本机构在房屋坐落实际办公的相应证明。

计分方法：
【自购执业场所】得0.5分，【股东无偿提供】得0.25分，【租赁】得0分。
	机构对执业场所是否享有所有权：   
是否是股东无偿提供：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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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执业责任保险（5分）
	1.基本保险
	3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考核内容：

行业协会统一购买了执业责任保险，或者所内全体律师购买执业责任保险的，计3分。
	行业协会是否统一购买保险：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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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对象：

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已经投保执业责任保险50万元以上的，计3分。
	是否投保执业保险：   
投保金额：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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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险额度
	2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考核内容：

行业协会统一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后，机构又自行购买了执业责任保险且保额在50万元以上的，保额每增加50万元增计0.5分（增加部分不足50万按比例折算）。

    计分方法：
[（【自行购买保额】-50）÷50]×0.5得出相应分值，本项最高不超过2分。
	是否自行购买保险：   
购买保额：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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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对象：

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保额超过50万元的，保额每增加50万元增计0.5分（增加部分不足50万按比例折算）。未投保或者投保额不足50万元的，不得分。

    计分方法：
[（【自行购买保额】-50）÷50]×0.5得出相应分值，本项最高不超过2分。
	购买保额：   
保额超出50万元额度：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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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负面评价（本项扣分不设上限）
	1.履职态度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期间，现一分册内机构参与摇号报名次数不足36次的，每减少1次扣0.1分。现二、三、四分册内机构参与摇号报名次数不足6次的，每减少1次扣0.1分。

计分方法：

原一分册：摇号次数少于36次的，（36-【摇号次数】）×0.1得出相应扣分。

原二、三、四分册：摇号次数少于6次的，（6-【摇号次数】）×0.1得出相应扣分。
	现所在分册：   
摇号次数：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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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长期未结案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截至2023年4月30日，存在3年以上（含3年）长期未结破产案件或强制清算案件的，每件扣减0.5分。（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算1件。长期未结案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本院进行申辩）

计分方法：

【三年长期未结案件数】×0.5得出相应扣分。
	3年以上长期未结案数：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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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违法违纪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2017年1月9日至申报日，本机构或破产事务团队成员受行政处罚、纪律处分或行业处罚的，机构每有1次扣1分，成员每有1人次扣1分。

计分方法：

【机构受处罚次数】×1+【机构中破产事务团队成员受处罚次数】×1得出相应扣分。

	机构受处罚次数：   
机构内成员受处罚次数：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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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管理责任
	
	考核对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公司）、税务师事务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渝分支机构
考核内容：
报名机构为总所（总公司），其分支机构担任管理人被人民法院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的，扣2分。

报名机构为分所，其总所（总公司）担任管理人被人民法院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的，扣2分；其他分支机构担任管理人被人民法院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的，扣1分。

计分方法：

报名机构为总所：【被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的分支机构数量】×2得出相应扣分。

报名机构为分支机构：【总所被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2+【其他被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的分支机构数量】×1得出相应扣分。
	总所（总公司）是否存在被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情况：   
其他分支机构是否存在被除名、暂停担任管理人情况：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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